自走式竹子粉碎機功能規格說明
一、功能說明：本機為自走式竹子粉碎機，包含自走式竹子粉碎機及集塵器與其配件，可供樹枝、竹子等粉碎及試驗用。
二、規格說明：
(一)自走式竹子粉碎機
1. 動力源：最大出力22PS或以上，氣冷四行程二氣缸或以上汽油引擎。
2. 起動方式：電動起動。
3. 行走裝置：橡膠履帶寬180mm×接地長850mm或以上。
4. 變速檔數：至少前進2檔、後退1檔。
5. 行走速度：前進至少可達1km/h。
6. 作業直徑：150mm或以上。
7. 入料口徑：600×500mm或以上。
8. 送料裝置：油壓驅動滾輪式送料，送料速度可調整，調速範圍至少0~20m/min。
9. 排料裝置：送風式排料裝置，排料管可360度迴轉，排出口高度1700mm或以上。
10. 粉碎刀組：至少含切碎刀2片、切斷受刃1片及粉碎刀12片。
11. 粉碎模式：至少具2種粉碎操作模式。
12. 作業能力：可達3.5m3/h或以上。
13. 安全裝置：至少具緊急停止鈕、正逆送操作桿及後退操作防夾壓功能等設計。
14. 篩網：至少需附5或6mm篩網1個及5mm~20mm範圍內(含)2種規格篩網，合計3種規格篩網或以上。
15. 附件：至少需附型錄上標示各式組件、使用說明書及隨車工具，並應於報價單載明。
1. (二)集塵器
2. 動力源：3相220V，最大出力3PS或以上電動機，如使用電壓不符應附對應變壓器。
3. 吸風口：直徑φ145mm或以上。
4. 風量：可達35m3/min或以上。
5. 集塵容量：180公升或以上。
6. 過濾器：至少上下各1組。
7. 移動輪：3個，直徑φ65mm或以上。
三、教育訓練：提供至少1小時之自走式竹子粉碎機操作及維護保養訓練。
四、交貨及保固：

1. 交貨時間：決標次日起60天（日曆天）內。

2. 交貨地點：本場(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）。

3. 投標時，廠商需檢附原廠規格型錄。交貨驗收時，除以上述規格表為基準外，各部規格亦需符合所附型錄規範。

4. 本機限歐美日製進口或國產製造，國產機型投標廠商需具工廠登記證，本機需為2015年下半年以後出廠機型，驗收時檢附出廠或進口報關證明。
5. 保固期限：交貨驗收合格後至少1年。






